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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、交通事務委員會和旗下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

會： 

 

你好！本人現提供支持並儘快通過該條例的其中幾個理據： 

 

自從兩鐡合併後，港鐵（前地鐵）便接二連三地犯錯 — 列車事故

增加、擅自更改屬於九鐵的鐵路系統每一處（包括車站指示牌、站

牌、車站及車廂告示貼紙等）、未經諮詢便更改鐵路沿線、員工待

遇亦擅自修改、擅自加價及漠視歷史等；這證明了兩鐵合併已經失

敗了。 

其他同業亦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間，如果加入了「不獲豁免」的法定

機構，便間接使他們走向結業之路。 

 

同時，我知道政府實行兩鐵合併，是有人不滿九鐵奪得沙中線的興建及營

運權和懲罰當時的署理行政總裁黎文熹在2006年糾黨下屬發動「兵變」—

推翻深得市民（包括我）信任的主席田北辰。還有，我知道每一個國家的

鐵路系統是必須有兩間或以上的公司營運才會正常；而香港也不例外。我

想問一個鐵路系統是否只須一間公司營運？ 

 

因此，本人要求盡快通過該條例，以迫使港鐵（前地鐵）盡快把屬於九鐵

的東西（包括沙中線的興建及營運權）包括歸還給後者；讓後者可以嘗試

把他們的鐵路網絡伸延至港島，如果興建過程中遇到困難的話，前者可以

提供技術支援，以便可以完成餘下部份；從而做到「協同效應」。當然該

線的走線是以九廣馬鐵（馬鞍山線）直接過海，因為我剛知道西鐡線（九

廣西鐵）的九龍南線的走線是怎樣由南昌站連接至尖東站了；同時根據歷

史及1994年的鐵路發展策略，紅磡至尖東是屬於東鐵線（九廣東鐵）的，

因此東西鐵的南行終點站應該是尖東；同時由於已有荃灣線的關係，亦可

做到「東西走廊」和「南北走廊」了。 

 

本人現附上關於該條例盡快通過的其中一個證據，其他的可以從各大報章

的官方網頁和慧科電子剪報（只在康文署轄下的各區圖書館）中找到。 

 

我希望能夠收到你們的回應。 

 

市民 鄭頌穎上 






